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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教

心
靈
的
體
驗

哈
佛
大
學
神
學
博
士
蔡
彥
仁
主
講

編
輯
組
整
理

宗
教
是
非
理
性
的
情
緒
領
域
?

宗
教
是
受
壓
抑
後
的
非
正
常
心
理
?

人
在
遇
到
危
機
時
，
最
容
易
觸
動
宗
教
情
緒
?

宗
教
、
心
理
學
的
背
景

宗
教
心
理
學
的
興
起
與
十
九
世
紀
盛
行
的
「
比
較
宗
教
」
關
係
密
切
，
當
時
流
行
探
索
宗
教
的
起
源
與

性
質
，
而
心
理
學
正
可
以
提
供
一
個
歸
約
性
的
合
理
解
釋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鬼
、
神
、
靈
魂
等
問
題
，
都
可
以

從
心
理
層
次
加
以
了
解
，
而
將
其
歸
源
於
人
類
感
性
、
情
緒
、
欲
求
等
因
素
。
施
萊
爾
馬
赫
認
為
宗
教
的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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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早期以fl;-理學者待宗教，詔為宗教屬於情緒領域，是「前邏輯階段」。

(本刊資料照片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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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教
、
心
理
學
的
特
徵

宗
教
心
理
學
的
一
般
特
徵
有
以
下
幾
點

.. 

一
、
偏
重
以
個
人
為
研
究
對
象
:
宗
教
、
心
理
學
研
究
發
展
至
今
，
偏
重
以
個
人
為
研
究
對
象
。
不
過
這

並
不
表
示
宗
教
團
體
就
不
能
用
宗
教
心
理
學
研
究
。
現
在
有
人
在
研
究
「
基
本
教
義
派
」
，
如
巴
基
斯
坦
的
印

度
教
徒
與
回
教
徒
、
斯
旦
蘭
卡
的
佛
教
徒
及
印
度
教
徒
，
勢
不
兩
立
、
絕
不
妥
協
，
認
為
自
己
的
宗
教
是
唯

一
的
，
其
他
都
是
不
對
的
，
若
有
人
侵
犯
到
自
己
的
宗
教
領
域
，
只
會
用
暴
力
來
解
決
，
提
倡
這
頭
主
張
的

就
叫
做
「
基
本
教
義
派
」
。
前
一
陣
子
以
芝
加
哥
大
學
為
主
召
集
多
位
學
者
，
歷
經
三
年
，
有
些
學
者
從
宗
教

、
心
理
學
的
角
度
來
研
究
為
什
麼
會
產
生
這
種
勢
不
兩
立
的
情
形
，
類
似
這
頓
以
宗
教
、
心
理
學
來
研
究
團
體
的

也
有
，
我
現
在
所
說
的
是
偏
重
以
個
人
作
為
研
究
的
對
象
。

二
、
不
重
視
崇
拜
對
象
之
有
無
，
以
崇
拜
者
之
心
理
為
客
觀
事
實
:
如
果
說
眾
多
宗
教
現
象
皆
環
繞
在

以
「
超
越
」
為
人
生
存
的
指
標
的
話
(
此
「
超
越
」
可
以
名
為
「
神
」
、
「
絕
對
精
神
」
、
「
法
力
」
等
等
)
，

宗
教
、
心
理
學
不
在
證
實
這
個
超
越
體
的
有
無
，
而
是
把
這
現
象
當
作
客
觀
的
事
實
，
並
從
心
理
學
給
予
合
理

的
解
釋
。

三
、
方
法
上
有
兩
條
線
路
並
進

.. 

一
是
倚
靠
較
為
理
論
性
的
心
理
分
析
，
將
個
人
心
理
的
狀
態
以
各
種

不
同
的
理
論
來
分
析
，
譬
如
弗
洛
依
德
的
心
理
學
，
另
一
個
方
法
則
是
靠
實
驗
性
(
實
驗
室
中
的
儀
器
或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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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宗教心理學可用量化式研究，調查那一種文化

傳統的人傾向喜歡什餒。

(圖為印度教徒崇拜的象瘋神。本刊資料照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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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證
明
的
才
能
相
信
，

是
個
人
的
一

為
宗
教
是
一

。宗教是人在孤獨情埠裡 s 與一神聖晶越體情

感、行為、經驗的互動。(本刊資料照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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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宗教是個人立即式的經驗和感受。

(國為印尼一女孩向住家附近的神廟供花。攝影‘林介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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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每個人對宗教的感受不~ ~因此研究宗教Il?理應以個人經驗為主 9 才會有多元的傾向。

(攝影林介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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萃
的
東
西
，

「
原
基
型
」
9

廿民
接
性
中
9

皇
而
死
。
所
以
「

具
有
奠
基
、

合
兩
位
的
理
論
，

(
開
﹒
由
民
間
們
帥
。
因
〉

。中間人自認為是龍的傳人 9 是種「集體潛意識」作用。

(攝影林介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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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出家是人「整個根基的動搖J' 可從宗教fl?王軍

學的角度切入研究。(本刊資料照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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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業
社
會
以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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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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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學

JL' 的如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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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人遇到危機時，最易接受宗教，或與Ù~里有關。

(圖為一法師為前來祈求平安的 家人加持口本刊資料照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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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丸
之
一
號
，
香
光
尼
康
佛
學
院
收
。

門
審
訊
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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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香
光
甩
眾
佛
學
院
出
版
的
《
會
松
萌
芽
》
創
刊
號
已
於
丸
月
出
版
。

番
光
皂
眾
佛
學
院
自
八
十
五
年
度
擴
大
招
生
，
並
出
版
院
刊
《
青
松
萌
芽
》

9

其
中
呈
現
了
僧
青
年
修
學
的
足
跡
，

本
期
探
討
的
主
題
是
「
那
先
比
丘
經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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